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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５０

号

�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到深圳市东

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东阳光投资”）、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

铝业发展”）和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乳安”）的通知，深圳东阳光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所

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０％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７．１６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７．７７ １７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２．１００％

合计

／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减持完成后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大宗交易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深圳东

阳光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７２４％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８６

，

６２６

，

６００ ４６．７２４％

东莞东

阳光投

资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７７％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７７％

阳之光

铝业发

展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９５２％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９５２％

新疆乳

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７６２％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７６２％

合计

５８１

，

８３５

，

３９２ ７０．３１５％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４０

，

４６１

，

９９２ ６５．３１５％

截止本公告日，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东阳光铝

５４０

，

４６１

，

９９２

股股份，占总

股本的

６５．３１５％

。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

４７６

，

６２６

，

６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５７．６０１％

，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有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０．８７７％

。 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５．９５２％

；新疆乳安持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７６２％

。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已达到披露要求并委托本公司代为

履行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名称：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东阳光铝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３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Ｅ区Ｅ２５栋

一致行动人：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３６８号

一致行动人：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一致行动人：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及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２５８号数码港２０１５－４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声 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

突。

（三）依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铝”）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少其在东阳光铝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

致行动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东阳光铝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东阳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转让人 指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

东莞东阳光投资 指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阳之光铝业发展 指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

新疆乳安 指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本报告书 指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东阳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Ｅ

区

Ｅ２５

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２９７０９４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税务登记证号：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号

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１０２３２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及元件的购销；国内贸易；进

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１０１７

号审定证书规定办）；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主要为乳源瑶族自治县寓能电子实业有限

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新京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张中能先生与郭梅兰女士系为夫妻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宇新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邓新华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二、一致行动人—东莞东阳光投资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振安路

３６８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８５９０９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１９００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１９００５６０８６９６２８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主要股东情况及股权关系结构图：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一致行动人股东为乳源东阳光药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图

如下：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张中能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三、一致行动人—阳之光铝业发展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５１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７７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７５２１２３

—

Ｘ

税务登记证号：粤国税字

４４０２３２７０７５２１２３Ｘ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２３２７０７５２１２３Ｘ

号

公司类型：合资经营（港资）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机械设备、机械产品，产品内外销售。

法定代表人：朱英伟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朱英伟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卢建权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毛杰 男 中国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方毅宏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马晓力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四、一致行动人—新疆乳安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

２０１５－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２９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１０８３１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４３８０３９－５

税务登记证号：乌国

／

地税字

６５０１５２５６４３８０３９５

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法定代表人：郭京平

（二）上述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职务

郭京平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

（三）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如下：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境内没有持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深圳东阳光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间接控制东莞东阳光投资；阳之光铝业发

展及新疆乳安实际控制人郭京平先生与张中能、郭梅兰夫妇存在非直系亲属关系，因此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减持所持有东阳光铝权益股份，对旗下制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

加速产业孵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持有的权益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

。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７．１６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７．７７ １７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２．１００％

合计

／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公司名

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大宗交易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数量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深圳东

阳光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７２４％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８６

，

６２６

，

６００ ４６．７２４％

东莞东

阳光投

资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７７％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７７％

阳之光

铝业发

展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９５２％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５．９５２％

新疆乳

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７６２％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１．７６２％

合计

５８１

，

８３５

，

３９２ ７０．３１５％ ４１

，

３７３

，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４０

，

４６１

，

９９２ ６５．３１５％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东阳光铝

５８１

，

８３５

，

３９２

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

７０．３１５％

。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６２．６０１％

，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有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０．８７７％

。 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５．９５２％

；新疆乳安持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７６２％

。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东阳光及其一致行动人仍持有东阳光铝

５４０

，

４６１

，

９９２

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

６５．３１５％

。 深圳东阳光直接及间接持有东阳光铝

４７６

，

６２６

，

６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５７．６０１％

，其中，通过下属子公司东莞东阳光投资持有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０．８７７％

。 阳之光铝业发展持有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５．９５２％

；新疆乳安持有

１４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

１．７６２％

。

此次减持没有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一致

行动人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新疆乳安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持东阳光铝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

人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和新疆乳安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

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３

、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东阳光铝 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５３７０２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一致行动人申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盖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京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盖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盖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一致行动人（盖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京平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乳

城镇侯公渡

股票简称 东阳光铝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

方花园

Ｅ

区

Ｅ２５

栋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８１，８３５，３９２

股 持股比例

：７０．３１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４０，４６１，９９２

股 持股比例

：６５．３１５％

变动数量

：４１，３７３，４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截止目前

，

公司无继续减持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签章）：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中能

一致行动人（签章）：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英伟

一致行动人（签章）：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京平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８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９

，

１５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尽快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黎云、刘启超

电 话：

０２１－５８３５２６２５

，

０２１－５０８１２７２７

转

９０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３５２６２０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迪明、章林峰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５６２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控股股东免于提

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８

号）。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糖酒”）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３５％

。 如上海糖酒成

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发行完成后对金枫酒业的持股比例将略

有提升，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三十六次股东大

会（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海糖酒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可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已出具《关于上海市糖业烟

酒（集团）有限公司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证券简称：东华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度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９

东华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利

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９．５％

；

２

、每手“

０９

东华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９５

元（含税）；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４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除息及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在权益登记日当日买入并在权益登记日日终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投资者享有本期债券

利息权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００

号文”核准发行。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支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有关条款

的规定，现将本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０９

东华债（

１２３００２

）

３

、债券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有担保

６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３

亿元。

４

、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

９．５％

。

５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６

、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以东华实业控股子公司的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担

保。

７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评级展望为稳

定。

８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起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８

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为上一

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１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９．５％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９

东华债”派发利息人

民币

９５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７６

元；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８５．５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于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当天或以前买入并在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投资者享有本期债券利

息权益。

五、付息办法

１

、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 《委托代理债券兑

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

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

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

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

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杨树坪

联系人：徐广晋

联系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四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９３８８８ ０２０－８７３７９７０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７１６３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０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联 系 人：张国勋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０６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３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披露了《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分别披露了《上海

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由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情况比较复杂，完成相关工作所需时间较长，本公司股票分

别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日，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

继续停牌，将不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复牌交易。

目前，重组相关方及其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

构等各中介机构已对重组方案深入研究论证，重组框架方案已初步达成，尚需

重组相关方最终确认； 各中介机构已经全面展开对本公司及绿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公司及资产项目等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资产数量较多 （涉及数百家法人实

体）、范围较广（涉及房地产、能源等多种行业）、体量较大，因此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程序较为复杂，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完善，过程中还需就有关

事宜咨询、征求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意见，完成相关工作所需时间较长，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５８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经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所持

有的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托”）

２３．８６％

的股权共

计

５８

，

１８０

万股以每股

４．１７

元的底价通过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下

简称“重庆联交所”）挂牌征集受让方进行转让；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

本次重庆信托股权拟挂牌转让定价以评估值为基础， 并在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审计及评估报告报备工作后获得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近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准备工作，上述公司拟转

让的重庆信托股权以每股

４．１７

元的底价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重庆

联交所挂牌征集意向受让方。

因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在重庆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方式， 交易能

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权挂牌转让工作的进

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本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

２０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缴款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华泰

ＣＰ０８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８８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１３９０１２５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０７１３１６００８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票面利率

６．３５％

有效投标总量

３７．１

亿元 投标倍率

１．８６

本期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

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

刊登。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编 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８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

投资”）通知，有格投资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权

３２７４

万股限售股质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３％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７％

。 上述质

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有格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８２５

，

８１４．４９

万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

３８．３１％

，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５５６０

万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１．６７％

。

有格投资本次融资主要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有格投资资产

总额为

３１７

，

３６３．５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４

，

６７１．６７

万元，有足够的资金偿还能力。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报备文件：

（一）证明此次股份质押的书面合同

（二）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

＊ＳＴ

株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

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株

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

０３４

）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 经事后

审核发现，因股东会召开日期计算有误，现特对上述公告所涉及的股东会召开日期做如

下更正：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日期更正前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

更正后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除以上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